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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9255.60 271.60 212.90 41.40 17.30

2003 13211.10 359.70 279.80 60.50 19.40

2004 15007.80 449.40 390.30 10.80 48.30

2005 18202 510 446 64

1991～2005 年理塘县财政支出情况统计表

表 7—1—2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支出总额

主要支出

基本建设拨款 支援农牧业支出 文卫事业费 行政管理费

1991 1394.25 5 125 305.45 408.55

1992 1429.23 0.34 222.90 345.86 441.15

1993 1814.84 41.94 117.05 402.31 539.63

1994 2026.51 9.67 123.40 451.78 539.11

1995 2033.14 5 58.40 573.43 724.22

1996 2281.40 10 43.40 398.80 818.70

1997 2653 50 19 388.10 670.20

1998 3142.50 119.80 137.50 642.10 621

1999 3398.20 33 111.30 559.30 974.20

2000 4152.90 58 88.70 768.60 988.20

2001 9465.70 1225.10 151.40 1664.40 1607.70

2002 9458.70 1032.10 161.50 1546.70 1922.30

2003 13449.10 5632.20 482.50 1546.90 2044.70

2004 15800.10 4367.50 543.10 1806.90 2246.30

2005 18571 5046 949 2361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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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理塘县成立县农业发展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

财政局，具体负责农业发展基金的筹措使用、回收及日常财务管理。12 月 1 日，

从县财政中提取资金 23.5 万元，设立了农业发展基金专户。1992 年，再次提取

0.5 万元资金充实农业发展基金。1993 年，按照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

则》、《企业财务准则》以及行业财务制度，全面推行了新的财务制度。1993～1996

年，理塘县按照国务院、省、州的有关通知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一是建立健全了由县政府副县长任组长、县四大家领导和

各职能部门以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和成员的

县三大检查领导小组。二是从财政、税务、工商、物价、审计、监察、纪律、农

行各职能部门抽调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单位骨干 63 人组成 8个检查工作组

具体实施检查，三是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选准重点抽查对象进行抽查。1993 年，

共计自查户数 297 个，其中重点抽查户数 113 个，自查面达到 100%，查出违纪金

额 21032 元，上缴国库 8400 元；1994 年，重点抽查了 32 个单位和部门，共查出

各种偷漏税及违纪金额 548218 元；1996 年，大检办共对 43 个行政、事业性收费，

罚没性收费进行了严格检查，检查面达 92%，共查出违纪违规存入单位私设小金库

110000 元，依法纳入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 110000 元。1997 年，全县开

始推行预算制度改革（包括行政事业财务改革和财政总预算制度改革），并配合这

一系列改革，先后举办了企业财务改革、预算制度改革、会计业务知识、区乡会

计业务培训等各类培训班 29 次。年底，全县获得会计资格并领取了《会计证》的

人数达 211 人。1998 年 1 月 1 日，为了建立起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局在硬

化预算约束、强化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收入方面，规范了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大

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力度，将预算外资金分别纳入了预算管理或进行“收支两条线”，

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和下岗职工以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办法；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教师工资的统一发放；在

企事业财务会计管理制度方面，贯彻实施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企业财务报

告条例》以及严格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支出管理程序，对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

行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的管理体制，从而使预算外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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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1999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在理塘县全面实施，

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面临虫草、松茸生产不景气的影响，县财政局推行了

“四结合”、“一完善”的措施，把抓好收入与奖励机制结合起来，每月扣缴财政

局职工和税务局职工的工作责任金，努力提高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参

与积极性；把加强税收征管和税务稽查结合起来，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大力清缴

欠税、漏税、查补各项税款，严防国家税收的流失；把严格农业税收与区乡（镇）

目标考核结合起来，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制度，与区、乡（镇）经费挂钩，重视季

节性收入，确保农业税的及时入库；把规范基金收入与区乡（镇）收支挂钩结合

起来，对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进行了规范管理，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

入等各项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制度，定期及时监缴，从而保证了县财政的收入。

同年，财政局举办了会计电算化培训班，办理财会函授 20 人次，进行专业技术职

称考试 25 人次。2001 年，县财政局召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及单位负

责人举办了为期 4 天的“财政直接支付工资”培训班，同年，县财政局还组织县

级机关各单位、片区工委、乡（镇）人民政府的会计 167 名参加了《会计法》培

训，在全县 93%的会计人员中普及了电算化会计知识和手工操作技能。2003 年，

为继续贯彻落实《会计法》，县财政局按照县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工作的安排意见，

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财会人员进行了政治理论、业务知识的培训，会计参培率

达 100%，同年 10 月 5 日，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接受了建账监管。2005 年，县财政

局对农村居民“低保”资金、城镇“低保”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设立

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财政专户”，兑现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 17.6 万元,提高了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1991～1997 年理塘县税收统计表

表 7—1—3 单位：千元

科目

年份

工商

税收

类

农牧业

税和耕

地占用

税

企业

所得

税类

国有企

业上缴

利润类

国有企业

计划亏损

补贴类

其他

收入类

国家预

算调节

基金类

专款

收入

类 合计

1991 2460 620 54 2102 -825 120 48 4579

1992 2569 688 58 2272 -860 111 50 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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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3811 600 66 2070 953 105 9 58 5766

1994 1128 942 2531 -569 73 18 32 4155

1995 1310 1104 43 2829 -569 217 35 4969

1996 1418 1324 853 2145 -69 200 47 5918

1997 1457 1431 308 2380 -58 78 5596

1998～2005 年理塘县税收情况统计表

表 7—1—4 单位：千元

科目

年份

增

值

税

营

业

税

企

业

所

得

税

个

人

所

得

税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房

产

税

印

花

税

城

镇

土

地

使

用

税

车

船

使

用

税

屠

宰

税

农

业

税

农业

特产

税

农

业

税

耕

地

占

用

税

契

税

国有

企业

计划

亏损

补 贴

其他

收入

合计

1998 351 594 291 271 73 129 7 20 52 53 294 1126 19 2 4 -554 2279 5011

1999 274 555 270 236 55 156 5 23 13 60 290 746 10 2 1 --375 131 2452

2000 225 137 273 48 101 3 55 44 71 244 265 16 2 -40 48 1492

2001 266 206 400 58 103 2 39 24 177 65 330 1 141 1812

2002 437 938 427 100 127 1 41 21 37 154 223 15 22 173 2716

2003 460 921 511 108 137 1 44 23 40 140 228 15 24 189 2841

2004 414 2124 11 835 217 188 9 75 30 53 55 483 4494

2005 510 2510 20 710 200 206 10 30 110 640 5100

一、机构

1994 年 11 月 25 日,理塘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2005 年更名为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为正科级建制，隶属县财政局，下设综合股和企业股。

二、国有资产管理

1994～2005 年，由理塘县人民政府组建的理塘县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认真按照四川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转发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清产核资总


